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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增訂第十二條之一至第十二條之四及第九十

八條之一至第九十八條之六條文；並修正第四十九條、

第九十八條至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零四條

、第一百零七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公布  

第十二條之一  起訴時法院有受理訴訟權限者，不因訴訟繫屬後事實及法律狀態變更而受影響。 

訴訟繫屬於行政法院後，當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向其他不同審判權之法院更行起

訴。 

第十二條之二  行政法院認其有受理訴訟權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其他法院受該裁判之羈束。 

行政法院認其無受理訴訟權限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

之管轄法院。數法院有管轄權而原告有指定者，移送至指定之法院。 

移送之裁定確定時，受移送之法院認其亦無受理訴訟權限者，應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受移送之法院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無受理訴訟權限者，應再行移送至有受理訴訟

權限之法院。 

當事人就行政法院有無受理訴訟權限有爭執者，行政法院應先為裁定。 

行政法院為第二項及前項之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 

第十二條之三  移送訴訟前如有急迫情形，行政法院應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為必要之處分。 

移送訴訟之裁定確定時，視為該訴訟自始即繫屬於受移送之法院。 

前項情形，行政法院書記官應速將裁定正本附入卷宗，送交受移送之法院。 

第十二條之四  行政法院將訴訟移送至其他法院者，依受移送法院應適用之訴訟法定其訴訟費用

之徵收。移送前所生之訴訟費用視為受移送法院訴訟費用之一部分。 

應行徵收之訴訟費用，行政法院未加徵收、徵收不足額或徵收超額者，受移送法

院應補行徵收或退還超額部分。 

第四十九條  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為訴訟行為。但每一當事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不得逾三人。 

行政訴訟應以律師為訴訟代理人。非律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 

一、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二、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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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委任前項之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者，應得審判長許可。 

第二項之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審判長許其為本案訴訟行為者，視為已有前項之許

可。 

前二項之許可，審判長得隨時以裁定撤銷之，並應送達於為訴訟委任之人。 

訴訟代理人委任複代理人者，不得逾一人。前四項之規定，於複代理人適用之。 

第九十八條  訴訟費用指裁判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但為第一百

九十八條之判決時，由被告負擔。 

起訴，按件徵收裁判費新臺幣四千元。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徵收裁判費新臺

幣二千元。 

第九十八條之一  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或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者，不另徵收裁判費。 

第九十八條之二  上訴，依第九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加徵裁判費二分之一。 

發回或發交更審再行上訴，或依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二項為移送，經判決後再行

上訴者，免徵裁判費。 

第九十八條之三  再審之訴，按起訴法院之審級，依第九十八條第二項及前條第一項規定徵收裁

判費。 

對於確定之裁定聲請再審者，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第九十八條之四  抗告，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第九十八條之五  聲請或聲明，不徵收裁判費。但下列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一、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加。 

二、聲請回復原狀。 

三、聲請停止執行或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五、聲請重新審理。 

六、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撤銷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 

第九十八條之六  下列費用之徵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運送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二、證人及通譯之日費、旅費。 

三、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報酬及鑑定所需費用。 

四、其他進行訴訟及強制執行之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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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電送達費及行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為訴訟行為之食、宿、交通費，不另徵收

。 

第九十九條  因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致生無益之費用者，行政法院得命該參加人負擔其全部或

一部。 

依第四十四條參加訴訟所生之費用，由參加人負擔。但他造當事人依第九十八條第

一項及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四條規定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仍由該當事

人負擔。 

第 一 百 條  裁判費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當事人應預納之。其未預納者，行政法院應定期命當事

人繳納，逾期未納者，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上訴、抗告、再審或其他聲請。 

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行政法院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逾期未納者，由國庫墊付，

並於判決確定後，依職權裁定，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人徵收之。 

前項裁定得為執行名義。 

第一百零三條  准予訴訟救助者，暫行免付訴訟費用。 

第一百零四條  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五條、

第九十六條至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零九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至

第一百十三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第一百零七條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

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之權限者。但本法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訴行政法院管轄而不能請求指定管轄，亦不能為移送訴訟之

裁定者。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 

四、原告或被告未由合法之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訴訟行為者。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理權有欠缺者。 

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 

七、當事人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者。 

八、本案經終局判決後撤回其訴，復提起同一之訴者。 

九、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或和解之效力所及者。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撤銷訴訟，原告於訴狀誤列被告機關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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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以判決駁回之。 

第二百七十六條  再審之訴應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

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提起再審之訴者，第一項期間自解釋公布當日起算。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二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不在此限。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

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